
申請外國人來臺擔任教育業務志工審查作業流程圖 

 

 

外交部領事局 

審查 

內政部移民署 

審查 

內政部警政署 

審查 

申請單位 

教育部 

依據外交部、內政部移民署與內政部警政署所

函復之審查結果函復申請單位 

本部依現行志願服務
及主管權責分工函復 

不
符
合
規
定 (

退
件) 

 

不
符
合
規
定 (

退
件)

1. 直轄市或縣(市)政府教育、體育局

(處)及所屬機關(構) 

2. 直轄市或縣(市)立各級學校 

3. 直轄市或縣(市)級社會團體(不包括

政治及職業團體) 

擬具教育業務志願服務運用計畫及申請

應備文件 

1. 本部各司署及所屬各機關(構) 

2. 各大專校院及國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3. 全國性社會團體(不包括政治及職業

團體) 

擬具教育業務志願服務運用計畫及申請

應備文件 

直轄市或縣(市)政府教育、體育局(處)

審查 

教育部 

本部依現行志願服務
及主管權責分工審查 

附件三 


